
“三证齐发”工作指南（2025版）
为进一步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提高政务服务效能，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根据《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强化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持续推动全省经济回升向好的通知》（苏自然资发〔2024〕271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各地实践经验，就全面推进“三证齐发”编制本指南。各地可结合地方实际，按照审批制度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目标，因地制宜细化工作举措，开展政策探索创新。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主要适用于以出让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产业用地项目、市政基础设施项目以及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等项目，用地单位在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规定缴齐土地出让金和相关税费的当天或次日，同步完成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不动产权证办理。有涉及下列情形的除外：

（一）涉及易燃易爆危险品、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和储存或者技术难度特别复杂的项目；

（二）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重大生产力布局、重大公共利益的项目；

（三）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办理其他前置手续的项目。
各地可结合地方实际，制定适用“三证齐发”的正负面清单。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相关项目可参照执行。

二、工作原则

（一）自愿申请。实施“三证齐发”审批模式以用地单位自愿申请为前提，未申请“三证齐发”的项目，各地要继续做好日常规划许可、登记发证服务保障。

（二）优化流程。各地要明确“三证齐发”的牵头处室，整合审批流程、明确职责分工、压缩审批周期，进一步提高项目审批效能。

（三）超前预审。各地可依据拟用地单位申请，对报建材料开展全流程预审查，审批前公示，先行出具项目预审查意见，在竞得人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补齐相关材料后，原预审查意见转为正式审批意见。
三、办事指南

（一）申请受理

1.拟用地单位在土地出让阶段，可依据地块规划条件、出让公告、竞买报名手续，组织申请材料、编制相关技术图件，向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出“三证齐发”申请，负责地籍调查的单位与审核部门同步开展测绘、权属调查等地籍调查工作。

2.自然资源部门对符合“三证齐发”要求的项目容缺预受理，按规定审查相关许可事项的报建材料，提出预审查意见，开展地籍调查成果审核和预入库，指导拟用地单位完善报建材料。

3.竞得人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规定缴齐土地出让金和相关税费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当天或次日，依法为其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不动产权证。

（二）申请材料（部门间可共享的免于提供）

1.“三证齐发”申请

2.建设项目批准、核准、备案文件

3.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附件

4.缴齐土地出让价款的凭证

5.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

6.建设工程设计方案

7.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

8.地籍调查表、宗地图、宗地界址点坐标等地籍调查成果

9.完税结果材料（按需提供）

10.相关主管部门意见（按需提供）

11.详细规划（按需提供）

12.授权委托书（按需提供）

（三）审批成果

1.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附图附件

2.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附图附件

3.不动产权证

四、监管要求

实施“三证齐发”的项目应全流程纳入省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监测监管系统监管，不动产登记信息纳入各级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各地应通过不动产单元代码“一码关联”，实现规划、供地、登记等全流程各环节信息共享和联合监管。各地应严格规范操作、强化系统管理，全面做好“三证齐发”项目的服务保障工作。对相关审批事项划归其他部门的地区，各地自然资源部门应及时向当地人民政府汇报工作要求，主动衔接相关主管部门，确保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